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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EB-NPL-16-01,日期为2016年3月15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
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1-87895451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26，897738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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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圣奇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顺尔工贸有限公司

中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捷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泓利达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奥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力帆摩托车有限公司

好日子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浩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美苑门业有限公司

浙江雄安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063S1027 2014SXD124 2014SXD176 2014SXD177 2014SXD178 2014SXD257
2014SXD258 KZ7747140017AA

2014063S1627 2014WZD304 2014WZD305 2015WZD090 2015WZD091 2015WZD092
2015WZD093 2015WZD094 2015WZD095 2015WZD096

2014063S2015 2014JHD030 2014JHD033 2014JHD034 2014063D586 2012063S1162
2014JHC069 2014JHC070

2014063S2009 2015JHD015 2015JHD016 2015JHD021 2015JHD024

2013063S1937 2014JHD162 2014JHD163

2014063S2122 2014016D1024 2014016D1025

2014063S1643 2015WZD097 2015WZD098

2014063S2485 2014063D544

2013063S1187 2014SXD123 KZ7747130116AA KZ7747140043AA

2013063S915 2014016D1015 2014016D1069 2014016D1080 2014016C1106
2014016C1108 2014016C1150

2013063S535 2013WZD331 2014WZD100

2014063S2064 2014063D618

2014063S2065 2014063D628

2014063S2062 2014063D626

本金

120049999.84

118859700.00

46866192.93

34999999.40

30000000.00

29995578.84

23000000.00

21000000.00

19945599.02

23992022.30

10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502709092.33

欠息

2725094.81

6430349.57

5653278.84

2112831.49

2754762.23

4532885.82

1342362.26

1625559.60

2302793.56

2458919.30

1429388.44

912545.33

912544.39

912514.50

36105830.14

担保人

绍兴县华舍涤纶有限公司、浙江赐富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赐富化纤有限公
司、绍兴富邦玛凯龙国际家居装饰广场有限公司、赵张夫、陈林夫

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翰升进出口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农业生产资
料有限公司、徐礼渊

应金星、程爱姿、应宁宁、赵宁、浙江圣奇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黄金甲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佳隆泵业有限公司、浙江顺尔工贸有限公司、
金红伟、李玲巧

浙江恒辉铁塔制造有限公司、王旭通、丁亚平、蒋嘉苗、孙朝、蒋冬冬、宋义相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捷厨卫股份有限公司、蔡开坚

温州市益佳鞋业有限公司、孙亮、徐礼渊、苏萧甄、许苗、王达奇

浙江欣成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奥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商庆元、钱良钗

绍兴市恒盛新材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绍兴县新强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华夏纺
织塑胶有限公司、李萍儿、杜利法

浙江宏安汽摩部件有限公司、浙江迅大塑模有限公司、林瑞玉、林华智

华士服装(中国)有限公司、温州华靖集团有限公司、曾胜忠、曾时琛

浙江美苑门业有限公司、浙江雄安工贸有限公司、应俊、俞妃妃、应昌礼、胡雄、
胡苏娇、胡祖航、胡玉群

浙江浩福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雄安工贸有限公司、应俊、俞妃妃、应昌礼、胡雄、
胡苏娇、胡祖航、胡玉群

浙江美苑门业有限公司、浙江浩福工贸有限公司、应俊、俞妃妃、应昌礼、胡雄、
胡苏娇、胡祖航、胡玉群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5日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87号
浙江长润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富阳九龙混

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3987号民事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3条第二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第114条、第159
条、第161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长润建设有限公司支付
原告富阳九龙混凝土有限公司货款4378510.06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浙江长润建设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富阳九龙混凝土有限公司违约金
356410.7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付清。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679元，由
被告浙江长润建设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826号

王明忠：本院受理原告章加军诉被告王明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8日下午14：00
（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734号

池宇峰、赵丽娜：本院受理原告倪挺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
4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411-2号

浙江联冠照明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戴敢有
与被告张林权、凌孩、浙江联冠照明技术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桐商初字第2484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
确定：被告张林权、凌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原告戴敢有借款114.82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72.82万
元自2013年7月19日起按月利率1.867%计算至借款还
清之日止，12万元自2013年11月31日起按月利率0.5%
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30万元自2014年12月20日起
按月利率1.867%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扣减已支付
的7.5万元利率从中扣减）；二、被告张林权、凌孩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戴敢有为实现本案债权
支出的律师代理费8000元；三、被告浙江联冠照明技术有
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戴敢
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8929元，由原告戴敢有负担929元，由被告张林
权、凌孩、浙江联冠照明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80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584号

方图四：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好饰尚家居建材市场
美之爽卫浴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8月5日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754号

余辉：本院受理原告洪铭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
初字第17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余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洪铭亮借款80000元及
支付该款自2014年2月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22.4%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54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余辉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755号

余辉：本院受理原告洪铭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
初字第1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余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洪铭亮借款3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余辉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965号

吴静静、叶钟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亚平、张杰组成合议庭，并定
于2016年7月18日上午8：45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66号

金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及潘亚萍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保全裁定书、财产
保全告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孙灵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7月13日上午8：4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67号

胡维波、王贤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
刚、孙灵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13日上
午9：1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115号

阮国君、岑利锋、王杜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王亚平、张杰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
7月18日上午10：1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68号

李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李刚、孙灵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
年7月13日上午9：4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89号

央力资产管理宁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宁波新文书
成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民初字第1873号

蔡红兵：本院受理原告周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民初字第
18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817号

刘金霞：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刘金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转普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
朱琼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林伟贞、陈锐组成合议
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7月14日上午10：15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056号

宁波昂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耀锋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陈建利、宁海县西店驰云塑料五金厂、邬春风、
邬丽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0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552号

叶科建设开发总公司、董小海、沈根茂：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海曙新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龙波、何建军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19日上午9时10分
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1号

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迪赛胜丰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晓敏与被告宁波康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迪赛胜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04民初3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2号

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迪赛胜丰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孔越芳与被告宁波康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迪赛胜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04民初3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4号

宁波康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迪赛胜丰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镇与被告宁波康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迪赛胜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04民初3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775号

周军光：本院受理原告蒋庆明与被告你、叶波、陈丹
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令状式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
长，人民陪审员王龙波、何建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6年7月19日上午9时5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02号

金广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东厚德照明电器商
行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
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
案决定由审判员水红东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龙
波、何建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7月19日
上午8时4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47号

象山博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海浦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榕大环保装备有限公司、方晓强、俞红
玉、陆军伟、沈亚、欧东国、练彬、徐永安、陈依中、象山华
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香雪海大酒店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渔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与被
告象山博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海浦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宁波榕大环保装备有限公司、方晓强、俞红
玉、陆军伟、沈亚、欧东国、练彬、徐永安、陈依中、象山华
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香雪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
商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这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08号

胡吉辉、张喜娟、施芸：本院已受理原告刘芹丽与被
告胡吉辉、张喜娟、施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14日14时15分在
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229号

陈公武、王君辉：本院受理原告刘生朝与被告陈公
武、王君辉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8时45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524号

浙江绍兴盛春针纺有限公司、绍兴市天依服饰有限
公司、任海冲、唐志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城北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16年7月14日下午4时30分在本院第18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35号

薛樑枫、绍兴县腾龙烫金有限公司、唐建花：原告绍
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3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781号

卢俊欣：本院受理原告胡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
字第47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098号

周兴忠、俞国英、蒋志耿、杨惠林、潘丽华：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绍越商初字第50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527号

绍兴县欧赛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怡家居纺织有
限公司、绍兴县炫虹制线有限公司、陈捷、董裕珍、王清
钦、董耀峰、冯国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
作银行鉴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
55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